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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天衡专字(2022)00567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

核〔2022〕2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或“申报会计师”）作为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申报会计师对问询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

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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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中“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实施后，是否导致生产模式转变为自主加工，公司业务模式、资产结构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固定资产大幅增加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及相关安排；

（2）报告期内公司大额现金分红的原因，相关股东取得现金的使用情况。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本次募投项目中“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后，是否导致生产

模式转变为自主加工，公司业务模式、资产结构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固定资产大幅

增加对公司财务的影响，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及相关安排 

1、本次募投项目中“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后，是否导致生产模

式转变为自主加工，公司业务模式、资产结构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1）“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不会导致业务模式发生重大变化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公司将主要资源集中于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方

面，产品硬件生产主要由外协供应商完成，公司则主要负责整机组装、软件烧录、

调试、检验等核心工序。公司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通用原材料通过直接采购的方式

获得，而推车、注塑件、连接线等定制件则由外协供应厂商提供，PCBA 加工等工

序由委托加工服务商提供。 

本项目拟建设一个集组装、调试和仓储物流为一体的现代化总部生产基地，公

司将在项目建设完成后仍主要负责整机组装、软件烧录、调试、检验等核心工序，

产品硬件生产及 PCBA 等工序仍主要由外协供应商和委托加工服务商完成，产品硬

件的生产模式不会转变为自主加工，业务模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2）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将迅速大幅增长；随着募投项目

的实施，资本的投入，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将下降，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将

逐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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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发行人固定资产

规模、构成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基础上将发生如下变化： 

单位：万元 

资产类别 
实施前账面 

原值 

实施前结构 

占比 

募投项目新

增 

实施后账面 

原值 

实施后结构 

占比 

房屋建筑

物 
11,209.81 83.62% 26,830.00 38,039.81 87.00% 

机器设备 1,135.97 8.47% 3,488.00 4,623.97 10.58% 

运输设备 228.11 1.70% - 228.11 0.52% 

办公及其

他设备 
831.31 6.20% - 831.31 1.90% 

合计 13,405.19 100.00% 30,318.00 43,723.19 100.00% 

“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后，固定资产规模将新增 30,318.00 万元，

其中房屋建筑物新增 26,830.00 万元，机器设备新增 3,488.00 万元。该募投项目实

施后，发行人固定资产规模大幅增长，固定资产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2、固定资产大幅增加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公司固定资产将大幅增加，预计每

年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约 1,055.50 万元。若该项目投产后，未能达到预期收益水

平，则公司存在折旧费用大幅增加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3、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及相关安排 

公司主要从事盆底及产后康复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在业

务开展过程中，公司将主要资源集中于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等方面，主

要负责整机组装、软件烧录、调试、检验等核心工序，生产所需的产品硬件主要通

过市场采购或由供应商外协加工的方式获得。因此，公司的产品通常不存在明确的

产能限制。 

本次募投项目中“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建设一个集组装、调试和仓储

物流为一体的现代化总部生产基地，可以进一步扩大公司现有盆底及产后康复类产

品的供给能力，提升快速响应客户订单与交付能力，并对公司研发的新产品进行产

业化生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丰富公司产品的生产线。 

得益于我国康复医疗器械市场的快速增长，发行人 2018 年-2020 年期间业务保

持快速增长，营业收入从 14,343.93 万元增长至 33,651.97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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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3.17%。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逐年提

高，居民健康意识亦不断增强，同时受产业政策支持、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等因素影响，我国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康复医疗器

械市场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 

经过多年不断发展，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经验丰富、能力较强的营销服务团队，

在产品销售、渠道运营、营销服务等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能够及时快速响应客户

需求。公司形成了完整的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管理体系，与全国主要销售区域的经

销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营销网络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公司

专业的营销服务体系和丰富的营销服务经验，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

经验支持。 

（二）报告期内公司大额现金分红的原因，相关股东取得现金的使用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大额现金分红的原因 

2019 年-2021 年，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显著，为保证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发行

人在保障业务开展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了四次现金分红，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现金分红时间 现金分红金额 

1 2019 年 1 月 1,500 

2 2019 年 12 月 6,000 

3 2020 年 7 月 4,274 

前述现金分红均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符合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规中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 

（1）公司大额现金分红原因 

报告期内，发行人大额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如下： 

1）2019 年 1 月，发行人现金分红 1,500 万元，主要原因系：2018 年公司实现

净利润 5,518.40 万元，公司考虑股东合理回报，共享公司经营成果，发行人实施了

本次现金分红。 

2）2019 年 12 月，发行人现金分红 6,000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预计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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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将实现较为可观的净利润且 2019 年 5 月公司通过鸿澜德尚实施了员工持股计

划，公司在考虑股东合理回报的同时为进一步提升管理层及员工积极性，促进公司

下一阶段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充分考虑资金使用安排的情况下，发行人实施了本

次现金分红。公司当年度最终实现营业收入 25,566.65 万元，实现净利润 12,135.74

万元，分别增长 78.24%及 91.31%。 

3）2020 年 7 月，发行人现金分红 4,274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拟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考虑到公司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较高，需缴纳大额的个人所得税。

为缓解自然人股东缴纳整体变更个人所得税的现金支付压力。公司实施了本次现金

分红。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大额现金分红的原因主要系满足股东对于投资回

报的合理诉求，将公司发展、股东回报和员工激励有效统一。 

（2）大额现金分红的合理性及适当性 

2019 年-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5,566.65 万元、33,651.97 万元和

34,164.2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0,557.46 万元、12,135.74 万元和 11,969.74 万元，

公司经营业绩保持持续稳步增长，盈利能力较强，具备进行大额现金分红的条件。

大额现金分红具有合理性。 

2019 年-2021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0,446.37 万元、

13,109.51 万元和 14,859.70 万元，三年内现金分红总金额占经营性现金流量总净额

的 30.65%，现金分红总金额小于积累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现金分红金额处于合理水

平。2019 年-2021 年，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分别为 10,195.05 万元、14,981.93

万元和 27,212.14 万元，公司现金储备呈上升趋势，可满足目前日常经营活动的需

要，大额现金分红未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大额现金分红具有适当性。 

2、相关股东取得现金分红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相关股东收到现金分红款项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分红时间 
分红时股东

姓名/名称 

分红金额（税后） 

（万元） 
现金分红主要使用情况 

2019 年 1

月 

杨瑞嘉 339.6144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史志怀 295.7928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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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彬 164.3292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屠宏林 164.3292 购买房产 

郑伟峰 65.7312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周  干 65.7312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体育基金 52.941 存于机构账户中，部分已分配 

东南巨石 35.2935 存于机构账户中，尚未使用 

王  旺 22.5888 家庭消费 

陈江宁 11.2944 家庭消费 

2019 年

12 月 

杨瑞嘉 1,255.368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史志怀 1,176.528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陈  彬 653.6256 购买理财、购买房产 

屠宏林 653.6256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周  干 261.4512 购买理财、购买房产、家庭消费 

景林景惠 293.124 存于机构账户中，尚未使用 

体育基金 210.576 存于机构账户中，部分已分配 

东南巨石 140.382 存于机构账户中，尚未使用 

周  琴 95.4624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王  旺 94.3392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陈江宁 67.3824 归还借款 

鸿澜德尚 33.69 员工持股平台分红 

2020 年 7

月 

杨瑞嘉 894.24 购买理财、购买房产 

史志怀 838.08 
购买理财、购买房产、支付股改个人所得

税 

陈  彬 465.60 购买理财、购买房产、家庭消费 

屠宏林 465.60 家庭消费、购买理财、结清房贷 

周  干 186.24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支付股改个人所得

税 

景林景惠 208.80 存于机构账户中，尚未使用 

体育基金 150.00 存于机构账户中，部分已分配 

东南巨石 100.00 存于机构账户中，尚未使用 

周  琴 68.00 购买理财、家庭消费 

王  旺 67.20 购买房产 

陈江宁 48.00 
股权投资（投资员工持股平台蔚澜佳、品

澜尚）、购买理财 

鸿澜德尚 24.00 员工持股平台分红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自然人股东从发行人处获得大额现金分红主要用来购

买理财、购房购车、归还过往贷款/借款、家庭消费支出及缴纳股改个人所得税等；

鸿澜德尚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报告期内取得现金分红款项已分配至各合伙人，

金额较小；外部私募投资基金股东体育基金、东南巨石、景林景惠所取得的现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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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款项主要作为基金投资人的投资回报进行分配，不存在异常资金流向情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人机构、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了解募投项目投资明细的具体

用途； 

2、对比分析发行人募投项目实施前后资产结构情况，了解发行人实施完成募投

项目后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3、访谈发行人管理人员，了解募投项目实施对发行人业务模式的影响； 

4、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关于现金分红事项的股东会决议等内部决议文件； 

5、查阅分红前后发行人经营业绩、经营现金流状况； 

6、访谈发行人主要管理人员，了解报告期内现金分红的原因及合理性； 

7、查阅发行人《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 

8、查阅发行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鸿澜德尚、品澜尚、蔚澜佳及全部自然人

股东报告期内银行资金流水； 

9、取得发行人、发行人自然人出具的关于银行流水的承诺函，并通过核对银行

流水的对方账户信息等核查银行流水的完整性；私募基金股东关于现金分红资金使

用情况的确认函； 

10、核查发行人、发行人全部自然人股东报告期内银行资金流水中超过 5 万元

的交易，向相关人员进行逐笔确认，了解相关交易背景，获取关于部分大额银行收

支的资金实际用途的说明文件； 

11、访谈发行人股东，并获取股东出具的调查表。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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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麦澜德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后，产品硬件及 PCBA 等工序的

生产模式不会转变为自主加工，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固定资产结构未发生重

大变化。 

2、报告期内，发行人大额现金分红的原因主要系满足股东对于投资回报的合理

诉求，将公司发展、股东回报和员工激励有效统一。大额现金分红具有合理性和适

当性。 

3、报告期内，发行人自然人股东从发行人处获得大额现金分红主要用来购买理

财、购房购车、归还过往贷款/借款、家庭消费支出等；鸿澜德尚为发行人员工持股

平台，报告期内取得现金分红款项已分配至各合伙人，金额较小；外部私募投资基

金股东体育基金、东南巨石、景林景惠所取得的现金分红款项最终均用于基金投资

人的投资回报，不存在异常资金流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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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南京麦澜德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之签章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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